附件2
沂源县“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排查表
填报单位：        镇（街道）        村（居）（盖章）                                                           单位：个、平方米、万元
	序号
	镇村
	项目名称
	设施农业情况
	违法违规建设情况
	违法违规占地面积

	
	
	
	塑料大棚
	日光温室
	连栋温室
	其他
	看护房
	I类
	II类
	III类
	其他
	农业补助
资金
	始建时间（*年*月）
	耕地
	林地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中央补助
	省级补助
	市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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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基本农田
	

	
	
	
	
	
	
	
	
	
	
	
	
	
	
	
	
	
	
	
	
	
	
	
	
	
	
	
	

	
	
	
	
	
	
	
	
	
	
	
	
	
	
	
	
	
	
	
	
	
	
	
	
	
	
	
	

	
	
	
	
	
	
	
	
	
	
	
	
	
	
	
	
	
	
	
	
	
	
	
	
	
	
	
	

	总计
	
	
	
	
	
	
	
	
	
	
	
	
	
	
	
	
	
	
	
	
	
	
	
	
	
	
	

	    责任人：                                                                                       填报人：

	注：1.设施农业情况：其他部分指塑料大棚、日光温室、连栋温室之外的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大棚。
    2.违法违规建设情况：违法违规情况要求逐个项目填写，项目是指各种资金来源的设施农业建设项目，如一次性投资建设的10个棚，视为1个项目，在一行填写。
Ⅰ类指在各类农业园区内占用耕地或直接在耕地上违法违规建设非农设施。
Ⅱ类指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商品住宅。
Ⅲ类指建设农业大棚看护房严重超标准，甚至违法违规改变性质用途，进行住宅类经营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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